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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文

 

  
 
   
 
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 
 

 苏应急〔2019〕106 号 

 

 

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关于采取有力措施 
切实加强停产复产关闭退出 
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应急管理局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停产化工企业安全

生产工作的要求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切实加强停产停业、复工复

产、关闭退出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，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，

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，现提出如下工作措施。 

一、强化停产停业企业安全风险管控 

1.组织工艺、设备、安全管理等专业人员，以车间（装置）

为单元，全面开展安全风险排查，对回收物料开展定性定量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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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研判，明晰危险危害特性，建立风险管控台账。对高风险区

域、重点部位和关键设备等设置警示标识，设立警戒区域，指

定风险管控责任人，落实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。 

2.已经完成撤料、吹扫置换并分析合格的生产装置，要与

存有物料的设备设施之间采取断开或加装盲板等隔离隔绝措

施，不得以关闭阀替代盲板，严防物料串入或漏入相互关联的

装置。除消防、应急、照明、视频监控以及冷却、保温等必需

的用电以外，其余动力电源一律切断，其电气总、分开关应逐

级打到断开位置并落实专人检查维护。 

3.编制危险物料安全处置方案，落实涉及危险物料的储罐、

管道、反应釜等设备设施的清理、清洗等安全处置措施，妥善

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和废液、废渣等危险废物。对转移入库的

各种原料、产品、回收物料，应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分类分区存

放，做好记录和标识，严禁超量、超范围、超品种和相互禁配

物混存混放。 

4.对存有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物料的反应釜、精馏塔、储

罐等重点设备设施要加强日常维护管理，确保安全附件完好，

严禁撤减或停用安全设施。DCS 系统、安全仪表系统、紧急切

断设施、可燃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、火灾报警系统、视频

监控系统、消防水系统等应始终处于正常状态。 

5.针对部分设备设施内存有易燃易爆物料和原有蒸汽灭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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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因停产失效的实际，制定有效的灭火措施，变更处置方案，

配备应急器材，开展培训和演练。 

6.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值班制度，明确职责，实行 24 小时巡

查，及时处理各类异常状况和应急事件，真实记录带班值班情

况。安排操作人员到岗值守，对存有物料的槽、釜、罐、仓库

等设备设施，严格实时监控，严格工艺指标，按时巡检巡查，

做好原始记录和交接班工作。 

二、强化复工复产企业安全措施落实 

1.编制复工复产专项方案并组织论证，全面辨识复工复产

安全风险，明确各级组织体系和工作职责，制定投料开车程序，

完善开车操作规程，配备应急防护器材，落实领导带班和专业

技术人员值班值守制度。 

2.投料开车前，要对参与开车的所有管理人员、专业技术

人员、岗位操作人员开展专项培训，并进行相应考试考核，熟

悉开车方案、开车程序和操作规程，掌握异常情况处置措施；

复工复产前至少开展一次应急预案实战演练。 

3.加强隐患排查治理，按照“五落实”要求，及时消除安全

隐患。投料开车前，必须全部完成各类安全隐患和问题的整改

并闭环管理，严禁设备设施“带病”运行。 

4.编制装置开车安全条件检查表，组织专业团队逐项逐条

检查并签字确认。复工复产前，各类行政审批、变更手续必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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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全有效，所有安全设施必须处于完好状态，符合开车安全条

件。 

5.科学制定开车计划，统筹协调开车进度，及时处理开车

过程中出现的各类异常状况，发生难以有效处置的情况，应立

即停车、撤人，严禁赶工期抢进度，盲目冒险开车。 

三、强化关闭退出企业现场安全管理 

1.落实“两断三清”要求，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断电、断水、

清物料、清设备、清场地工作。装置设备拆除前，不得出租和

出借厂房、装置、设备设施、场地，不得利用原有装置、设备、

设施等从事违规违法生产经营活动。 

2.采取有效措施，稳定管理队伍和技术骨干队伍，确保主

要负责人以及懂管理、懂技术、懂操作的人员始终坚守岗位，

确保设备设施安全拆除。 

3.强化现场安全管理，选择有资质的承包商从事拆除作业；

企业和承包商要共同辨识拆除作业风险，编制专项拆除方案，

制定拆除安全措施。拆除前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和风险告

知；拆除过程中企业和承包商都要安排专人共同监护，规范许

可作业审批，加强监督检查，制止违章违纪行为。承包商必须

严格执行拆除方案，出现异常状况时，应立即停止作业并报告

企业，分析研判风险，制定具体措施，确保安全。 

四、强化安全监管执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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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牢牢抓住企业主要负责人这个“牛鼻子”，盯紧停产停业、

复工复产、关闭退出关键环节，细化监管措施，落实监管责任，

实施全过程监管，坚决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 

2.彻底摸清辖区内停产停业、关闭退出企业现状，掌握企

业危险物料清除及设备设施拆除进展情况，坚决消除监管盲区

漏点，督促企业管控风险、消除隐患，强力推动企业落实主体

责任，及时调度并通报进展情况。 

3.进一步加大监管执法力度，对停产企业执行停产方案、

值班值守、隔离隔绝措施、危险物料处置等重点内容开展重点

巡查督查；对复工复产企业开车确认工作开展执法检查；对关

闭退出企业拆除作业现场组织抽查核查；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

查处，对发生火灾、爆炸、亡人事故的，一律提级调查，严肃

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。 

请各设区市应急管理局立即将通知要求传达至县（市、区）

应急管理局、化工园（集中）区安全监管机构及相关企业，并

按照附件要求及时填报相关报表，认真抓好工作落实。 

联系人：郑园园        联系电话：02583332404 

 

附件：1.停产、关闭退出企业危险物料及清除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表（一） 

2.关闭退出企业设备设施拆除进度情况表（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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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停产、关闭退出企业汇总表（三） 

4.关闭退出企业设备设施拆除进度汇总表（四） 

 

 

江苏省应急管理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28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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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停产、关闭退出企业危险物料及清除情况表（一） 
企业名称： 

企业状态：停产□    关闭□ ；   存有危险物料情况：是□    否□；  停产企业是否需要清除危险物料：是□    否□ 

物料种类 危险物料品种数量情况 危险物料清除进展情况 

序号 名称 数量（吨） 储存部位 储存方式 清除计划 清除进度 

清除起始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 未开始清除 正在清除 完成清除时间 

原料           

产品           

生产装置

残存物料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其他物料           
备注:1.危险物料是指原料、产品、生产装置内残存物料及其他物料。原料 、产品应填报具体的化学品名；生产装置残存物料是指生产装置相关设备设施
未完成处理暂时留存的物料，不能确定具体化学品名的，应填报主要成份的化学品名；其他物料是指除原料、产品、生产装置残存物料以外回收、储存
的其他危险物料，不能确定具体化学品名的，应填报主要成份的化学品名。 2.危险物料数量以吨为单位填报。3.储存部位填报所在的车间、装置、储罐
区、仓库等具体名称。 4.储存方式填报桶、罐、釜、槽等包装或储存容器的名称。5.本表由企业负责填报，企业主要负责人审核签字，加盖企业公章，
每月 1 日前报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部门，由设区市应急管理部门汇总。 

填报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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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关闭退出企业设备设施拆除进展情况表（二） 

 
企业名称： 

拆除设备设施情况 拆除进度 

设备设施类别 序号 设备设施名称 拆除起始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 
进度情况 

未开始拆除 正在拆除 完成拆除时间 

车间（装置）        

储罐区        

仓库        

其他设施        

备注: 1.由企业负责填报，企业主要负责人审核签字，加盖企业公章，每月 1 日前报县(市、区）应急管理部门，由设区市应急管理部门汇总。2.其他
设施是指企业公用设施、办公场所等建构筑物。3.设备设施名称只填报车间（装置）、储罐区、仓库、其他设施的名称，不填报单个设备设施的具体
名称。 

填报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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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   设区市     县（市、区）停产、关闭退出企业汇总表（三） 
 

序

号 

县（市、区）名

称 

停产企业

名称 

企业规模 停产起始 

时间 

序

号 

关闭退出

企业名称 

企业规模 关闭起始 

时间 职工总数

（人） 

占 地 面

积（亩） 

销 售 收

入(万元) 

职 工 总

数（人） 

占地面积 

（亩） 

销 售 收

入(万元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备注：1.由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部门填报，分管领导审核签字，每月 5 日前报设区市应急管理局。2.由设区市应急管理局汇总，经分管领导审核签字，

从 2019 年 11 月起，每月 10 日前报省厅。3.关闭企业不纳入停产企业统计填报。4.销售收入填报企业停产时上年度的销售收入。 

 填报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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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  设区市   县（市、区）关闭退出企业设备设施拆除进度汇总表（四） 
 

县（市、

区）名称 

序号 企业名称 设备设施名称 拆除进度 

车间（装置） 储罐区 仓库 其他设施 拆除起始 

时间 

计划完成 

时间 

进度情况 

未开始拆除 正在拆除 完成拆除时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备注：1.由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部门填报，分管领导人审核签字，每月 5 日前报设区市应急管理局。2.设区市应急管理局汇总，分管领导审核签字，第

一次 2019 年 11 月 10 日前上报省厅，从 2020 年起每季度第一个月 10 日前报省厅。3.有关填报要求参考关闭企业设备设施拆除进度情况表（二）备注。 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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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
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28 日印发 
 


